
关于做好安徽理工大学青年教工联合会第二届会员代表推荐
工作的通知

各基层学院团委，后勤集团团委，思政部、体育部办公室，各机关单位

有关科室：

根据《安徽理工大学青年教工联合会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经校团委、

第一届青年教工联合会研究，并报校党委同意，学校定于今年 6月中旬

召开安徽理工大学青年教工联合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。为保证会议的

顺利进行，请各单位在 6 月 2 日至 6 月 5 日期间，认真组织完成本单位

的青年教工代表的选举工作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代表选举原则

1、本届会员代表大会设代表 142 人，占全校 40 岁以下青年教工总

人数的 15%左右。

2、根据工作需要和统筹兼顾的原则，代表名额按各单位青年教工人

数和实际情况，实行统一分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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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代表的产生，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，经过充分酝酿讨论，由

所在单位全体青年教工民主选举推荐产生。

4、代表资格审查。各代表产生后，由所在单位团委审核、所在单位

党委同意后，报学校青年教工联合会进行资格审查认定，方可成为正式

代表。

二、代表构成及人数

1、代表的构成应有广泛性和代表性。教师代表不低于代表总数的

60%；女教师应占一定比例。处级单位负责人、学院团委主要负责人、具

有正高职称的年轻教师一般应被提名为代表候选人。

2、各单位代表名额分配，详见附件 1。

三、代表资格

凡我校在岗在编、年龄在 40 周岁以下的青年教工，并自愿成为本会

会员的，均有当选代表的资格。

四、代表条件

拥护党的方针、政策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；热爱教育事业，敬业爱

校，关心学校的改革和发展；密切联系群众，受到广大学生、教工、本

会会员的信任和拥护，在本单位的青年教工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；有较

高的政策水平和较强的参政议政能力；未受过任何党纪、政纪处分或刑

事处罚。

五、代表选举办法

教学单位以学院部为选举单位，职能部门以机关处室为选举单位。

选举单位青年教工人数少于 10 人的，可以直接召开会议进行民主选举推

荐；选举单位青年教工人数多于 10 人的，可以在充分酝酿协商、广泛征

求意见的基础上，提出代表候选人，召开本单位全体青年教工大会，按



照代表条件和分配的名额及要求，进行选举推荐。选举产生代表一律采

取无记名投票方式。各选举单位到会人数应占本选举单位三分之二以上

青年教工参加方为有效，得票超过应到人员半数以上方可当选为代表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1、请各相关单位在 2015 年 6 月 6 日前完成选举工作，并将选举推

荐的代表花名册纸质材料（处级单位盖章）和电子稿报送至校团委理论

宣传部（联系人：周文辉老师，联系电话：6632127、内线 66127，邮箱：

tuanwei@aust.edu.cn）。

2、青年教工联合会换届工作是全校青年教工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

事，各单位代表的选举推荐结果将作为后期青年教工联合会二级分会机

构的组成人员，同时，还将从代表中推荐第二届委员候选人。请各单位

务必高度重视，安排专人负责，精心组织，严格工作流程，在规定的时

间内完成选举工作，真正把有政治觉悟、有民主意识、有大局观念、有

参政议政能力、有群众基础、为人公正、廉洁奉公的青年教工选为代表。

附件 1：安徽理工大学青年教工联合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分配名额

附件 2：第二届代表大会会员代表信息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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